附件3
赤峰市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体系建设工作督查考核细则
	序号
	考核
项目
	分 值
	考核内容
	评分细则
	考核方式
	得 分
	备 注

	1
	组织
领导

	10分
	1. 建立健全旗县区、苏木乡镇、嘎查村三级党组织联动抓落实的工作领导机制（4分）
	旗县区、苏木乡镇、嘎查村三级成立领导小组，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。未成立不得分；成立未开展工作得1分；成立并开展工作得4分。
	核查相关文件资料
	
	

	
	
	
	2. 建立和落实综合协调机制（4分）
	1．旗县区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供销社。未设立不得分，设立得2分；
2. 旗县区领导小组每年召开2次以上会议研究相关工作。未召开不得分；召开1次得1分；召开2次及以上得2分。
	
核查会议记录、纪要、相关文件等
	
	

	
	
	
	3.制定工作方案，并有效落实（2分）
	制定本地区工作方案。未制定不得分；制定未落实或未完全落实得1分；制定并有效落实得2分。
	核查工作方案，并现场查看落实情况
	
	

	2
	指导体系建设
	5分
	建立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发展指导体系（5分）
	旗县区供销合作社负责组建辅导员队伍。未组建不得分；组建但未开展工作得1分；组建并开展工作得5分。
	核查相关文件资料，并现场查看图片、影像资料
	
	

	3
	经费项目保障
	25分
	1.安排专项启动经费（10分）
	旗县区安排启动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建设专项经费。未安排不得分；安排得10分。
	核查旗县区拨付专项经费记录资料
	
	

	
	
	
	2.整合项目和资金（10分）
	整合项目和资金，优先支持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建设发展。未整合支持不得分；整合支持得10分。
	核查相关文件资料和项目、资金到位情况
	
	

	
	
	
	3.政府向社会购买的服务项目由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承担（5分）
	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项目优先安排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承担。未安排不得分；优先安排得5分。
	核查相关文件资料和项目、资金到位情况
	
	

	4
	协同配合
	10分
	1.旗县区组织和机构编制部门协同配合（4分）
	1.将有关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、指导服务职能纳入供销合作社。未落实不得分；落实得2分；
2.补足供销合作社空编人员。未落实不得分，落实得2分。
	核查相关文件资料
	
	

	
	
	
	2.旗县区金融监管部门协同配合（4分）
	为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落实农村牧区金融体制改革政策。未落实不得分；落实得4分。
	核查相关文件资料
	
	

	
	
	
	3.旗县区其他相关部门协同配合（2分）
	相关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的指导、支持和服务工作。未落实不得分；每落实1项得1分，最高得2分。
	核查相关文件资料
	
	

	5
	人才支撑
	10分
	1.组建专业化运营团队，承担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的运营服务（6分）
	旗县区供销合作社（苏木乡镇党委政府）牵头组建专业运营团队或面向社会招聘专业化运营团队。未组建不得分；组建未发挥运营服务作用得1分；组建并发挥运营服务作用得6分。
	
核查相关文件资料，并现场查看运营服务情况
	
	

	
	
	
	2.把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建设的相关理论、政策、知识、典型案例作为重点内容，开展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建设业务培训（2分）
	
面向供销合作社、苏木乡镇干部职工和辅导员开展轮训。未开展不得分；开展1次得1分，最高得2分。
	
核查培训资料及影像资料
	
	

	
	
	
	3.开展人才引进计划，分层次、针对性培养和引进农村牧区实用人才（2分）
	
未培养引进人才不得分；开展培养实用人才得1分；开展引进实用人才得1分。
	
核查相关文件资料
	
	

	6
	建设进度
	40分
	完成发展目标任务（40分）
	建设数量完成发展目标得40分，达到发展目标的80%得35分，达到发展目标的50%得30分，低于发展目标的50%不得分。
	现场查看建设进度及核查建设验收结论
	
	

	7
	加
分
项
	60分
	1.聘请专业会计人员（5分）
	旗县区供销合作社（苏木乡镇党委政府）聘请专业会计人员，派驻运营团队承担会计工作。未聘请不得分；聘请并派驻得5分。
	核查劳动合同、工资表等相关资料
	
	

	
	
	
	2.规范公章管理使用（5分）
	旗县区供销合作社（苏木乡镇党委政府）统一刻制发放运营团队公章，实行用章审批登记制度。未制定制度、未规范管理不得分；制定制度并规范管理得5分。
	核查相关制度及用章审批登记相关资料
	
	

	
	
	
	3.实行经营业绩考核（5分）
	旗县区供销合作社（苏木乡镇党委政府）按年度对运营团队实行经营业绩考核。未开展考核不得分；开展考核并有效运用考核结果得5分。
	核查考核方案及考核结果报告
	
	

	
	
	
	4.开展综合审计（5分）
	旗县区供销合作社（苏木乡镇党委政府）每年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综合审计。未开展不得分；开展并将审计结果上报市社备案得5分。
	核查审计报告等相关资料
	
	

	
	
	
	5.开展专项审计（5分）
	旗县区或苏木乡镇农经管理部门每半年开展一次互助资金专项审计。未开展不得分；开展并出具审计报告得5分。
	核查审计报告等相关资料
	
	

	
	
	
	
6. 在市级以上主流媒体正面宣传报道（5分）
	在市级以上主流媒体正面宣传报道1次得1分，最高得5分。
	核查媒体报道相关资料
	
	

	
	
	
	7. 超额完成发展目标任务（30分）
	每超额建成1个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组织加10分，最高得30分。
	现场查看建设情况及核查建设验收结论
	
	

	8
	减
分
项
	30分
	
发现弄虚作假的（20分）

	发现弄虚作假的扣除相应考核项分数，在总分中另行扣减20分，并通报批评。
	现场核查相关情况
	
	

	
	
	
	被市级以上主流媒体负面报道并被查实的，或被市级以上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（10分）
	被市级以上主流媒体负面报道或市级以上相关部门通报批评，并查证属实的，每次减5分。
	核查曝光、通报材料及现场核查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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